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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开展 2025年度用人单位劳动保障
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国资委、市工商联（总商

会）、市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，各区人社局，各用人单位：

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为督促用

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、履行守法诚信义务、提高守法

诚信意识，落实企业分类监管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决定开

展 2025年度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。现将有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对象

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，包括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。

二、评价方式和依据

本次评价工作由各用人单位自行注册登录海南省劳动保障

监察“智慧平台”进行网上申报。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

等级评价主要依据书面审查、日常巡查、案件处理、专项检查、

12345政府热线、治理欠薪“8+1”工作机制及其他劳动保障相
关工作情况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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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价内容

（一）是否存在违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

（是否依法建立职工花名册)；

（二）是否存在违反劳动合同签订、履行的情况（是否订

立书面劳动合同、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、解除或终止劳

动合同后按规定办理手续)；

（三）是否存在违反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；

（四）是否存在违反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的情况；

（五）是否存在违反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；

（六）是否存在违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

的情况；

（七）是否存在违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情况（是否对社会保险登记开户、是否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

会保险金）；

（八）是否存在违反职业介绍机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、

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情

况；

（九）是否存在违反工资集体协商、集体合同制度建立的

情况；

（十）是否存在违反其他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情况；

（十一）是否存在违反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监督

管理的情况；

（十二）是否存在违反建设领域实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

制度执行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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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是否存在违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情况。

四、评价程序

（一）企业网上申报

2026年 3月 3日至 5月 3日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
官方网站发布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通知，各区人社

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执法分局、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积极

主动督促本辖区内各用人单位按规定进行网上申报。各用人单

位自行注册登录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“智慧平台”填报相关资

料，进行网上申报。

（二）守法诚信审查

2026年 5月 20日前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执法分局根据
各用人单位网上书面自查情况以及日常巡查、案件处理、专项

检查、12345政府热线、治理欠薪“8+1”工作机制和其他劳动
保障相关工作情况进行评价，并提出初审意见和建议。

（三）诚信等级评价

2026年 5月 31日前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征求市协调
劳动关系三方单位意见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对申报企业进行劳动

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是社会诚

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企业参评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

业，企业负责人参与评选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状、五一劳动

奖章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、优秀企业、优秀企业家

及有关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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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，认真做好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。

（二）按时完成网上申报工作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主

动督促各用人单位按规定申报。各用人单位要在规定时间内完

成申报，不得瞒报、漏报、延报、弄虚作假；不按时完成申报

的单位，该年度不得申请评先评优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将对其

劳动用工情况进行重点检查。

（三）注重配合，确保效果。评价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部门牵头，各有关单位要积极主动配合，依法依规有序推

进，确保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顺利完成。

联系人：罗小丹 ，联系电话：88868025。

附件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申报网上办理操作说明

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年 3月 2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